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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
市政办发〔2025〕34号

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支持
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科研平台服务产业发展的

若干措施（2025—2027年）的通知

各区、县人民政府，市人民政府各工作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

《西安市支持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科研平台服务产业发展

的若干措施》已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2025年 5月 13日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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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市支持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科研平台

服务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

（2025—2027年）

为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，更好发挥科研平台对

产业发展的服务支撑作用，制定本措施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，贯

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，加快

推进科研平台建设，探索建立多元化投入机制和新型管理机制，

进一步增强平台开放共享水平和服务产业能力，推动相关产业平

稳快速发展。

到 2027年，全市投用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数量达到 3个以

上，陕西实验室达到 5家以上，市级及以上重点实验室总数达到

600家以上。依托科研平台转化孵化企业 100家以上，开展关键

核心技术攻关 1000项以上。

二、推动科研平台高效建设和多元化投入

（一）加快推进科研平台建设。按照“一装置一推进组”形

式，统筹推进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建设。支持国家技术创新中

心、国家实验室（基地）、全国重点实验室等高能级科研平台建

设，支持在优势领域筹建陕西实验室，围绕全市重点产业布局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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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市级重点实验室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发改委、市科技局、市财政

局，相关区县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）

（二）鼓励科研平台争取国家和省级资金。支持重大科技基

础设施、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和陕西实验室积极争取国家和省级建

设资金，鼓励科研平台以产业发展需求为导向联合企业承担国家

和省级重大科研任务，建立健全长周期稳定支持机制。（责任单

位：市发改委、市科技局、市财政局，相关区县政府、开发区管

委会）

（三）鼓励科研平台多元化融资发展。鼓励社会资本参与重

大科技基础设施、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和陕西实验室等平台建设，

加大以企业为主体的市级重点实验室体系建设，完善科研成果转

化股权直投和基金投资机制，鼓励市属平台公司以资产和资本金

投入等方式参与科研平台建设和产业化发展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发

改委、市科技局、市财政局、市国资委，相关区县政府、开发区

管委会）

三、强化科研平台服务产业和开放共享能力

（四）鼓励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配套建设用户装置。支持重大

科技基础设施联合企业建设用户装置，服务重点产业关键技术攻

关和成果转化，支持用户装置建立合理的市场化收费机制。（责

任单位：市发改委、市科技局、市工信局，相关区县政府、开发

区管委会）

（五）支持依托科研平台建设产业园区。发挥重大科研平台



— 4 —

资源集聚效应，支持市场化主体与政府、科研机构合作，依托重

大科技基础设施、国家技术创新中心、全国重点实验室、陕西实

验室等科研平台建设特色产业园区，推动产业规模化发展。（责

任单位：市发改委、市科技局、市工信局、市资源规划局，相关

区县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）

（六）支持科研平台面向产业开展技术攻关。围绕优势产业

和前沿技术领域，支持全国重点实验室、陕西实验室、市级重点

实验室等科研平台联合链主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、产业创新联盟

等，开展行业共性技术攻关，承担“揭榜挂帅”项目，推动形成

的重大技术突破落地转化。（责任单位：市科技局、市工信局，

相关区县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）

（七）促进科研平台资源向产业开放共享。支持重大科技基

础设施、各类实验室面向企业提供服务，鼓励企业使用科研平台

资源开展创新活动。构建覆盖云计算、高性能计算和智能计算的

多层次算力服务体系，支持企业使用算力基础设施算力资源。支

持建设科技资源开放共享平台，面向产业需求提供服务。（责任

单位：市发改委、市科技局、市工信局、市数据局，相关区县政

府、开发区管委会）

四、支持科研平台探索建立新型管理机制

（八）推动科研平台实体化运行。支持依托重大科技基础设

施、陕西实验室等科研平台成立新型研发机构等，负责平台运营

管理及技术研发、成果转化等工作。支持各类实验室突破基础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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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功能限制，自主或联合企业打造兼具基础研究、成果转化、产

业创新等多重功能的创新载体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发改委、市科技

局、市国资委，相关区县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）

（九）推动科研平台与产业的服务对接。建立健全科研平台

与企业的常态化对接机制，定期组织召开技术和应用研讨会，推

动科研平台与领军企业加强合作交流。健全科研平台与投融资机

构对接机制，定期组织科研平台重大成果向创投基金、产业基金

进行集中推介。（责任单位：市科技局、市财政局，相关区县政

府、开发区管委会）

（十）加强服务保障。建立由市发改委、市科技局、市工信

局等市级部门及相关区县、开发区组成的工作推进机制，强化重

大科研平台建设全过程跟踪协调服务。将重大科研平台建设纳入

市级重点项目管理，开通绿色通道，加快手续办理，做好相关配

套设施建设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发改委、市科技局、市工信局等相

关市级部门，相关区县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）

本措施所指科研平台包括重大科技基础设施、算力基础设

施、国家技术创新中心、国家实验室（基地）、全国重点实验室、

“一带一路”联合实验室、陕西实验室、市级重点实验室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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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，市政协办公厅，西安警备区。

市监委，市法院，市检察院，各人民团体。

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5年 5月 14日印发




